
论共同体包容个体自由之限度
———以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概念为例

陈　浩

　　摘　要：当代学界倾向于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旨趣是要在现代自由主义与古代共同体主义之间实

现一种综合。黑格尔借助“主观自由”概念，在其注重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中，成功地为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

由保留了一席之地。但是，如果将“强调主体的 自 我 决 定”和“为 主 体 划 定 绝 对 不 容 侵 犯 的 私 人 领 域”视 为

自由主义自由的两个核心特征，那么，势必会推出，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概念由于一方面将强势的“自我决

定”阉割为弱势的“主观认同”，另一方面将承认、认同等社会性因素视为“主观自由”的限定性条件，致使其

无法满足上述两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因此，黑格尔的“主观自由”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其

综合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努力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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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及古希腊社会的问题时，黑格尔曾经以柏拉图为例，将忽视个体的“主观性”（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拒绝容忍个体的“主观自由”（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视为古希腊社

会的首要缺陷。与之相对，黑格尔认为现代市民社会借助私有财产权、道德自主和职业选择自由等概

念，或者说通过对个体“主观性”和“主观自由”的容忍，成功克服了这一重大缺陷，并进而使得“主观自

由”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独有成就。① 之前的不少学者倾向于将黑格尔的上述论述，引证为黑格尔肯

定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的经典论据，并据此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动机，不在于维护当时“反动”的
普鲁士政权，而是要在保留自由主义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其与古代共同体主义之间的综合。换句话

说，在这些学者看来，黑格尔并不排斥自由主义，其理论建构的初衷是要在现代自由主义与古代共同

体主义之间实现一种嫁接与综合，在肯定自由主义之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之上，发展出古代共同体

主义的团结和友爱。② “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

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他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本身

中保存着这个统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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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０，Ｓ．
３４１－３４２，４３９－４４０．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１９９—２００、２９１页。
比如泰勒（Ｃ．Ｔａｙｌｏｒ）认为，黑格尔的综合方案是要在康德传统的道德自主性与浪漫主义传统的表现统一性之间

实现综合，参见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年；Ｗｏｏｄ认为，黑

格尔试图在康德所开创 的 现 代 哲 学 传 统 之 内，更 新 柏 拉 图、亚 里 士 多 德 所 代 表 的 古 典 哲 学，参 见 Ａｌｌｅｎ　Ｗｏｏ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ｅｔｈｉｃｓ，ｉｎ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Ｃ．Ｂｅｉｓｅｒ　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ｇｅ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２１１－２３３。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认为，黑格尔尝试将自 由 社 会 思 想 的 最 好 方 面，与 人 对 深 度 持 久 的 共 同

性羁绊的需求加 以 整 合，参 见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Ｈｅｇ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Ｃ．Ｂｅｉｓ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ｐｐ．２０４－２２９。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Ｓ．４０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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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上述这一宏大结论的前提在于，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概念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之间可

以划上等号，同等看待。不过，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等同是合理的推断还是武断的想当然，恐怕只有在

对黑格尔“主观自由”概念的具体含义作一详细分析之后，才能作出结论。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尝

试对黑格尔式的主观自由概念作一考察。

一、自由主义自由概念的两个特征

要想判定黑格尔式主观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之间是否等同，首先需要对自由主义自由的基本特

征作一概述，以便提供参照对比的标准。虽然目前自由主义由于派系林立，意见纷呈，导致其内部对

自由的看法多有分歧，不尽统一，但笼统来讲，仍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由主义传统主要重视两

种自由观，一种是洛克、穆勒式强调个体不受外在强制，以选择为核心的消极式自由，另一种是卢梭、
康德式要求个体同时摆脱外在强制和内在偏好影响，以自主性或自我决定为核心的积极式自由。从

自由主义对于自由的这样两种描述中，至少可以归纳出下述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不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都认为自由的核心在于强调个体在行为时不受干涉与强制

的“自我决定”（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一译“自我规定”）。将康德式积极自由等同于

自我决定，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因为通过区分冲动偏好等感性能力和自我决定等理性能力，康

德曾明确地在自由与自我决定之间划了等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康德开创了从主体的自

我决定能力来理解自由的伟大传统。不过，如果这里将自我决定这一特征一并赋予洛克式的消极自

由，对于浸染于以赛亚·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自由史论”氛围中的读者来讲，则可能还需 稍 作 说 明。
因为洛克等人在论及自由时，并未在冲动偏好等感性能力和自我决定等理性能力之间作过明确的区

分，而仅仅强调主体不受外界强制或限制的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不过，应当注意到的是，洛克等人

所讲的并非完全直接性地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冲动偏好，而是一种间接性的，业已带有了一定的主体

反思性因素的冲动偏好，这种反思性的冲动偏好，其在作出决定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理性自主选择

能力所主导的，因而在一定范围内，洛克式的自由同样可以被称为自我决定意义上的自由，①虽然就

自我决定的程度而言，其与康德式自由之间尚且存在相当的距离。简言之，强调主体在行为中的自我

决定能力，是自由主义自由概念的核心特征之一。
第二，自由主义自由的另一个核心特征在于，不论是洛克式的消极自由，还是康德式的积极自由，

均要求为个体划定一个绝对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ｒ　ｓｐｈｅｒｅ）。② 洛克、穆勒式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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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由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被看作自我决定的一种体现。除正文的说法外，这里还可另外举出两种辩护思路。
第一种是黑格尔提供的基于形式与内容二分的辩护思路。在黑格尔看来，在选择行为中，充当行为主体的意志和

充当内容的对象是不同的，一方面，充当选择之内容的对象是由外在给定的，而非自我 决 定 的；另 一 方 面，充 当 选

择之主体的意志已经成功从一切外在定在中“抽象”出来，表现为一种无限主观性，因而已经是一种自我决定。所

以黑格尔认为选择尽管存 在 局 限，但 选 择 自 由 业 已 是 一 种 自 我 决 定。参 见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Ｓ．６５－６６；黑格尔：《法哲 学 原 理》，第２５页。第 二 种 辩 护 思 路 是 由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提 供 的。
基于“一阶欲望”和“二阶欲望”（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ｄｅｓｉｒｅ）的 区 分，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提 出，一 阶 欲 望 可 用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Ｘ
这样的简单表达式来表述，对 应 于 受 制 于 直 接 的 冲 动、任 性 或 偏 好 而 引 发 的 行 为；与 之 不 同，二 阶 欲 望 则 要 用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ｗａｎｔ　ｔｏ　Ｘ这样的复杂表达式来表述，对应于反思性的冲动、任性或偏好所引发的行为。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认为，
包含ｗａｎｔ　ｔｏ　ｗａｎｔ于自身的二阶欲望必然会涉及理性的反思性因素，因而业已不再是直接的任性，而是一种自我

决定的行为。选择便是一种典型的二阶欲望。参见Ｈａｒｒｙ　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ｉｎ　Ｇａｒｙ　Ｗａｔｓｏｎ　ｅｄ．，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３２２－３３６。
自由主义者虽然同意“人类自由行动的范围，必须由法律施以限制。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尤其是英国的洛克与

穆勒、以及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领

域。”参见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Ｌｉｂｅｒ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７１。



极自由显然包含了这一要求。比如，洛克从自然法传统出发，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只要不违背自然法，
在社会状态下只要不违背社会契约，个体基于劳动的私有财产权便是绝对的私人领域，他者和国家无

权对之加以干涉或侵犯；穆勒从浪漫主义传统出发，开出了更低的限制条件，认为只要不直接妨碍或

伤害他人，个体在私人领域内的自由同样是绝对的，社会无权加以干涉或侵犯。与之类似，康德式的

积极自由同样要求划定绝对的私人领域。康德认为，在与自然相对的道德领域，主体的道德行为既不

应受到外在强力压迫，亦不应受到内在偏好影响，而只应单纯依据实践理性进行自我立法自我守法，
亦即自我决定。① 只有具备这样的绝对领域，个体的行为才是自律而非他律，才是真正的自由亦即自

我决定的体现。自由主义者不会承认，古代社会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个体的财产权、职业选择权

等，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所容纳的个体自由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分。其原因就在于古代社

会拒绝承认个体拥有绝对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因而，要求划定绝对不受干涉的私人领域，是继强调

自我决定之后，自由主义自由的另一个核心特征。

二、黑格尔主观自由概念的定义

黑格尔对于自由概念曾经作过极为复杂的讨论，并且为此专门发明过一套极为复杂的命名法，比
如他曾区分了否定自由、绝对自由、具体自由、实体自由、主观自由、客观自由等等，并分别赋予这些概

念以不同的特征。对比黑格尔对各种自由概念的特征描述可以发现，“主观自由”这个概念，最为近似

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概念。
对于“主观自由”概念，黑格尔没有作过十分集中明确的论述，其有关“主观自由”的具体看法，零

星地分布在其不同时期的相关著作中，《法哲学原理》一书相对最为集中。为了便于讨论，这里尝试对

几处较为典型的说法作一分析，并尝试归纳其核心意思。
在《法哲学原理》的“道德”章中，黑格尔将（Ｉ）“主观自由”视为“主体特殊性的满足”（Ｂｅｓｏｎｅｒｈｅｉ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行为人的特殊性环节之包含于行为中，并在其中得到实现，构成了更为具体的主观

自由，也即主体在行为中获得其满足的权利”。② 同样，仍是在同书的“道德”章中，黑格尔又将（ＩＩ）“主

观自由”等同于“道德和良心”（ｄｉ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ｔ　ｕｎｄ　ｄａｓ　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主体的

特殊性要求获得满足的权利，亦即主观自由的权利，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这种权利

就其无限性来说表现于基督教中，并且业已成为新世界形式的普遍而现实的原则。它的最初形态是

爱和浪漫的东西、个人永久得救的目的等等，其次是道德和良心”。③ 而在《精神哲学》的“客观精神”
章节，黑格尔（ＩＩＩ）一方面将 “主观自由”与“道德自由”（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ｍｏｒ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相提并

论，另一方面将“主观自由”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自由”。“正是这种主观自由或道德自由，被

欧洲人称为自由。由于这种自由的权利，人必须特别拥有关于善恶区分的一般知识；伦理的和宗教的

规定不得仅仅作为某个权威的外在的法则和规范来向人提出遵守它们的要求，而且要获得人的心灵、
意向、良心和理解等等的同意、承认甚至辩护”。④在《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章中，黑格尔（ＩＶ）将

“主观自由”定义为“个体的无限人格”（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单个人独

立的本身无限的人格这一原则，即主观自由的原则，以内在的形式在基督教中出现，而以外在的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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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９页；《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李秋零主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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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抽象普遍性相结合的形式在罗马世界中出现”。①

对上述有关“主观自由”的几种说法尝试作一归类，可以看出，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概念主要涉及

两个层面的含义：②（１）“主体特殊性的满足”和“道德和良心”，③两者均强调主体特殊性的满足，在理

论上可以一并归结为中性意义上的“主观任性”，④因而“主观自由”的一层含义是指主体摆脱外在限

制，根据内在反思进行自由选择的“主观任性”（Ｗｉｌｌｋü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⑤ （２）“道德自由”可以视为

“无限主观性”的一种体现，“个体的无限人格”本身即是“无限主观性”的同义语，这两者亦可以归为一

类，所以“主观自由”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从一切外在对象或定在中“抽象”出来，单纯维持在自身中的

“无限主观性”（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ｋｔｉｖｉｔｔ，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⑥ 此外，如果更进一步考虑到在黑格

尔那里，“主观任性”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而“无限主观性”恰恰构成了“主观任性”的形式方面，
那么，就有理由认为，黑格尔所谓主观自由的两层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合并，即“主观任性”还可以进一

步归结为其形式方面“无限主观性”。可以说，黑格尔主观自由的含义，集中体现在“无限主观性”这一

个概念之中。
那么，这里能否依据黑格尔关于主观自由的定义———“无限主观性”，明确判定主观自由与自由主

义自由之间的关系。回答是否定的。其原因在于，黑格尔对“无限主观性”的表述较为模糊，这使得其

容易在两种意义之间摇摆不定，即其既可以从相对强的意义上（强势的自我决定）来理解，亦可以从相

对弱的意义上（弱势的主观认同）来理解。具体来讲，一方面，当黑格尔认为“无限主观性”意指不受限

制的主观特殊性，其构成了“划分古代与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时，“无限主观性”似乎有充足的理由

被理解为“强势的自我决定”，其强调的核心在于主体能够排除一切外在权威的干涉和内在偏好的影

响，单纯依据自身内在理性施行自我决定，在这层理解上，主观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无疑是高

度吻合的；另一方面，当黑格尔认为“无限主观性”所要求的仅仅是“伦理的和宗教的规定不得仅仅作

为某个权威的外在的法则和规范来向人提出遵守它们的要求，而且要获得人的心灵、意向、良心和理

解等等的同意，承认”时，“无限主观性”亦有其足够的理由被理解为“弱势的主观认同”，其关注的重点

仅在于主体自身认可与承认外在权威所提出的法则和规范要求，如果黑格尔是在这层意义上理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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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Ｓ．３４２；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００页。
这里对“主观自由”所包含的两层含义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黑格尔自身对“主观性”概念之 不 同 含 义 的 区

分。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导论”部 分，黑 格 尔 曾 对“主 体 性”概 念 的 三 种 不 同 含 义 作 了 明 确 的 区 分。参 见Ｇ．
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Ｓ．７６－７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３４页。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其他道德派别，黑格尔对道德和伦理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主张从主观性，主观特殊性的视

角来解读道德，因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道德和良心有时亦可以被归结为中性意义上的任性。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Ｓ．６５－６６，７６－７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５、３４
页。
Ｐａｔｔｅｎ，Ｊａｍｅｓ等人更愿意将“主观自由”的“主观任性”方面表述为“主观任性和特殊性的满足”，并且强调这是黑

格尔用以区别古代和现代的重要概念。本文基本上同意Ｐａｔｔｅｎ和Ｊａｍｅｓ等人的看法，不过，为了更加突显“主观

自由”与自由主义选择自由的关联，本文倾向于“主观任性”这个表述。参见Ａｌａｎ　Ｐａｔｔｅｎ，Ｈｅｇｅｌｓ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Ｆｒｅｅ－
ｄｏ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４；Ｄａｖｉｄ　Ｊａｍｅｓ，Ｈｅｇｅｌ：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ｐｌｅｘ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７，ｐ．４２。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Ｓ．１９８，２４５，３４３；黑 格 尔：《法 哲 学 原 理》，第１０９、
１３３、２０１页。黑格尔对“无限主观性”的表述有时不尽统一，但意思基本一致。除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外，黑格尔有

时也用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ｆｏｒ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ｇｒｅｅｄ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泰勒在其名著《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中所竭力批判的，缺少处境的“绝对自由”（ａｂｓｏ－
ｌｕｔ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本文所讲 的“无 限 主 观 性”。此 外，本 文 对 主 观 自 由 的 两 种 划 分，部 分 程

度上与Ｄａｖｉｄ　Ｊａｍｅｓ对主观性的两种划分相重叠，Ｊａｍｅｓ明确指出，黑格尔“主体性”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 ‘Ｉ’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ｗｉｌｌ。参见Ｄａｖｉｄ　Ｊａｍｅｓ，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７，ｐ．２６。



观自由，那么主观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之间显然就存在质的差异。简言之，单纯依据黑格尔关于主观

自由的模糊界定，无法判明主观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的确切关系。

三、主观自由概念的核心不是“自我决定”

前一部分业已表明，单纯分析黑格尔关于主观自由的定义，无法确定黑格尔是在强势还是弱势意

义上讨论主观自由，从而也就无法判定黑格尔主观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之间的确切关系。为了弥补

这一缺陷，这一部分试图在结合相关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将黑格尔的主观自由置于其整体理论，尤

其是其主体与对象并重的自由理论的框架之内，详尽考察主观自由与“强势的自我决定”与“弱势的自

我认同”之间的具体关联，以便为判定工作奠定基础。
（一）自我决定与主观自由

黑格尔学界对“主观自由”的讨论由来已久，流派众多，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黑格尔“主观自由”
概念强调的重心正是“强势的自我决定”，亦即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Ｐａｔｔｅｎ和Ｊａｍｅｓ等人可以看作

这一立场的新近代表。Ｐａｔｔｅｎ等人持此一看法的具体理由在于，判定一种自由是否是“自我决定”的

表现，端看其是否符合以下两条标准。其一是主体在行为时能否摆脱共同体所代表的传统、习俗和权

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二是主体在行为时能否以自身的“个体反思”（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为根本依

归。对照这两条标准，Ｐａｔｔｅｎ等人发现，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无限主观性”的主观自由概念，既包含

了对于传统、习俗和权威等外在干涉因素的拒斥，亦包含了对于个体反思在主体行为过程中之主导性

地位的承认，这使得基于主观自由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主体的“自我决定”行为，“自我决定”因而构成了

黑格尔“主观自由”概念的核心特征。①

不过，尽管如Ｐａｔｔｅｎ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曾明确肯定“自我决定”对于“主观自由”的重要性，但
是Ｐａｔｔｅｎ未曾指出的是，黑格尔同样强调“对象”（Ｏｂｊｅｋｔ，ｏｂｊｅｃｔ）对于“主观自由”的重要性。“自我

决定”固然是黑格尔主观自由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与康德认为主体的自我决定业已能够保证自

由的实现不同，黑格尔本人并不认为自我决定能够构成保证主观自由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换句话

说，主体的“自我决定”因素，只是黑格尔在讨论主观自由时所涉及的重要因素之一。黑格尔在讨论主

观自由时，不仅强调了进行自我决定的“主体”（黑格尔的无限主观性，康德的实践理性）的重要性，而

且同时还强调充当自由的“对象”（社会制度和伦理秩序等）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主体和对象，对于黑格尔来讲，在实现主观自由的过程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②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
针对Ｐａｔｔｅｎ对 于 黑 格 尔 主 观 自 由 所 作 的 单 纯 强 调 主 体 自 我 决 定 因 素 的 解 读，不 少 学 者 才 会 指 出，

Ｐａｔｔｅｎ忽视了黑格尔自由观念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象”。
关于Ｐａｔｔｅｎ式解读方案的缺陷，这里试以 Ｍｏｙａｒ的批评为例，作一简要说明。在 Ｍｏｙａｒ看来，

Ｐａｔｔｅｎ将黑格尔的“主观自由”等同于康德式“自我决定”的解读，会带来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

面，Ｐａｔｔｅｎ高估了“无限主观性”概念对于黑格尔“主观自由”概念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对于黑格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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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ａｔｔｅｎ本人更喜欢用“个体反思”（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而非“自我决定”（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来描述 并 定 义 黑 格 尔

的“主观自由”概念。不过，考虑到Ｐａｔｔｅｎ将黑格尔式自由定义为“理性的自我决定”（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并且认为黑格尔式自由包含主观 和 客 观 两 个 方 面 内 容，其 中 主 观 自 由 的 重 心 在 于“主 观 反 思”（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ｆｅｃ－
ｔｉｏｎ），而客观自由的关注点在于充当自由之内容的对象必须符合“理性”（ｒｅａｓｏｎ）。本文有理由判定，Ｐａｔｔｅｎ对黑

格尔式主观自由的“个体反思”定义，与“自我决定”概念是同一个意思。参见Ａｌａｎ　Ｐａｔｔｅｎ，Ｈｅｇｅｌ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
ｄｏｍ，ｐ．４５。
参见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Ｓ．５２－５７；黑 格 尔：《法 哲 学 原 理》，第１６—１８
页。



讲，无限主观性固然构成了主观自由的出发点，但就其概念而言，无限主观性仅是一种缺乏内容的空

洞的纯形式。如果不能结合具体对象或内容，“无限主观性”自身无法生发出主体施行自我决定所需

要的具体规范性内容；另一方面，在 Ｍｏｙａｒ看来，Ｐａｔｔｅｎ式解读的问题还在于他低估了具体对象或内

容（社会制度和伦理秩序等）对于黑格尔式“主观自由”概念所应当具有的重要意义。① 换句话说，对

于康德来讲，作为纯粹形式要素的“无限主观性”或“实践理性”的自我决定，业已能够促成自由的充分

实现；但是对黑格尔来讲，要想促成自由的实现，仅仅强调纯粹形式的“无限主观性”是远远不够的，还
必须同时关注构成自由之内容的对象因素，或者说只有将作为形式的“无限主观性”与作为内容的对

象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促成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的真正实现。
简言之，强调主体或无限主观性的自我决定，只是黑格尔式主观自由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重

要因素在于寻求能够与这种自我决定相对应的对象。对于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来讲，主体完全抛开对

象，单纯依靠自身的无限主观性，是无法施行自我决定的。黑格尔式主观自由的实现，需要主观和客

观、形式和内容，主体与对象两个方面因素的相互结合与相互统一。在这种意义上，Ｐａｔｔｅｎ等人将黑

格尔式主体自由径直等同于“自我决定”，等同于自由主义自由的解读是成问题的。
（二）主观认同与主观自由

但是，如果放弃Ｐａｔｔｅｎ式偏重主体一面的解读，承认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概念同时关注主体自我

决定和内容对象两个方面因素的重要性，那么，在理论上则会陷入困境。因为强调主体的自我决定，
意味着要求排除一切内容和对象的干涉，纯粹依托主体自身的自我反思，决定主体的行为；而强调内

容对象，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则意味着主体至少要将对象纳入考虑，甚至于完全遵循对象所确立的

标准与规范加以行动，这在事实上就等于取消了主体的自我决定。因此不得不问的是，在主体与对象

之间的排斥性关系中，黑格尔究竟以何者作为第一性的依据？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引入另

外一种截然不同于Ｐａｔｔｅｎ式以“自我决定”为中心的解读方案，即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等人对黑格尔主观自由

所作的以“主观认同”为中心的解读方案。
与Ｐａｔｔｅｎ等人将主体的自我决定视为黑格尔式主观自由之核心要素的做法不同，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认

为，“主观态度”、“主观意向”（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ｒ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更确切地讲，
“主观认同”才是黑格尔主观自由概念的重中之重。依据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看法，“主观自由”是指出于实

现以主客同一为指归的“社会自由”的需要，主体在主观意向或态度上不再把对象看作与自身无关的

外在物甚至对立物，而将之视为自身本质之表现的主观肯定与主观认同。或者说，“主观自由”系指主

体对于理性的对象（主要指理性的社会制度与伦理秩序）所采取的肯定与认同态度。②

倘若 Ｍｏｙａｒ对于Ｐａｔｔｅｎ的批判是合理的，即Ｐａｔｔｅｎ忽视了对象对于黑格尔主观自由概念的重

要性，那么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解读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刚好“提前”呼应了 Ｍｏｙａｒ的这一批判，并在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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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Ｄｅａｎ　Ｍｏｙａｒ，Ｈｅｇｅｌｓ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５６－６１。不过，如果说Ｐａｔｔｅｎ
完全未曾留意到对象对于主观自由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亦是有欠公允的。Ｐａｔｔｅｎ也曾探讨了对象（包括私有财产

权等社会制度）对于黑格尔式自由实现所 可 能 具 有 的 作 用，只 不 过Ｐａｔｔｅｎ是 从 实 现 自 由 的 外 在 保 障 与 条 件 入 手

来理解对象，而未曾阐明对象对于黑格尔式自由所可能具有的内在构成性（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意义。参见Ａｌａｎ　Ｐａｔｔｅ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ｐ．１３９－１６２。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对于主观自由的这种解读，与其对于黑格尔自由概念的理解不无关系。即在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看来，黑格 尔

式自由概念追求的是“主体与对象的同一”，而“主观自由”即是黑格尔为了完成这种主客统一所必 需 设 定 的 主 体

方面条件。参见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８２－８３。不过，即便这里同意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将黑格尔式自由理解为主客同一，也不能说Ｎｅｕ－
ｈｏｕｓｅｒ式解读便是唯一的方案。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实现主客同一至少可有三种备选 方 案：其 一，取 消 客 体 的 独

立性，将其统一于主体，比如Ｐａｔｔｅｎ；其二，取消主体的独立性，将其统一于客体，比如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其 三，取 消 主 客

双方的独立性，将其共同统一于诸如“世界精神”之类的第三者，比如泰勒（Ｃ．Ｔａｙｌｏｒ）。



义上“提前”弥补了Ｐａｔｔｅｎ的解读缺失。① 就其表面来看，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主观认同”与Ｐａｔｔｅｎ的“自

我决定”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两者所强调的都是主体方面因素相对于主观自由的重要性。但

是在实际效果上，两者之间却存在莫大的区别，“自我决定”是以主体为主导所施行的一种行动，其在

施行过程中必然要求将对象置于主体的完全控制之下，以主体作为标准和依据处置和改造对象；与之

不同，“主观认同”虽然承认主体一面的重要性，但作为概念，“主观认同”自身不能作为独立自足的标

准和依据，即其无法从自身演绎出决定对象的标准与规范，而总是一种指向对象的概念，一种相对于

某种特定的对象（社会制度或伦理秩序）而作出的“主观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藉由给予“对
象”因素以足够的关注，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主观认同”概念恢复了“对象”因素在黑格尔主观自由理论中所

应有的地位。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以“主观认同”概念为中心，对于黑格尔主观自由所作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恢复对象因

素所应有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克服黑格尔主观自由概念所面临的二难困境。如前所述，在其自由理论

中，黑格尔对于主体与对象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同时并重的，这种并重容易引发两者之间的优先性难

题。如果参照Ｐａｔｔｅｎ的解读，将主体的“自我决定”视为黑格尔式主观自由概念的核心，则势必要求

对于对象采取一种完全排斥的立场，从而与黑格尔本人关于对象对于自由之重要性的表述相冲突；与
之相对，倘若坚持对象相对于主体的绝对优先性，则又与黑格尔本人对主体“自我决定”之重要性的强

调相矛盾。也就是说，主体与对象在优先性排序上构成了一组困境。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主观认同”解读，
恰好可以克服这一困境。一 方 面，鉴 于“主 观 认 同”不 是 由 对 象 强 制，而 是 由 主 体 主 动 作 出 的，Ｎｅｕ－
ｈｏｕｓｅｒ有理由声称，黑格尔的主体自由吸收消化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传统所强调的主体要素；另一

方面，由于在“主观认同”中不是主体自身设立标准和规范，而是以对象（理性的社会制度和伦理秩序）
作为标准与规范，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亦有根据宣称，对象性因素同样被吸纳到了黑格尔的主体自由之中。因

而，尽管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解读 未 必 是 对 黑 格 尔 主 观 自 由 的 唯 一 正 确 解 读，并 且 遭 到 了 不 少 学 者 的 批

评，②但至少在化解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难题方面，相比Ｐａｔｔｅｎ等人，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解读显然更为合理

自洽，且更具说服力。
不过，在承认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解读方 案 具 有 诸 多 方 面 优 势 的 同 时，这 里 同 样 有 必 要 指 出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

解读方案的问题所在。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之所以能够在公认的主体与对象的二难困境上取得突破，关键在

于其对表现为近代核心主体要素的“强势的自我决定”，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弱甚至于“阉割”，将之变为

了完全“弱势的主观认同”。前文已述，只要坚持将主观自由理解为Ｐａｔｔｅｎ意义上的“自我决定”，则

必然要求对于对象因素采取无条件的拒斥态度，从而无法实现主体与对象的统一。从理论上讲，要想

解决这一困境，只有对主体与对象两者中的某一方进行适度的修正或变更，即要么削弱主体的独立

性，降低其对于对象的排斥性；要么取消对象的自足性，将之理解为主体可以随意塑造的纯粹质料。
参照这一标准可知，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做法所选择的是前一种削弱主体的路径。为了解决“自我决定”意

义上的主体与自足意义上的对象之间的矛盾，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选择将绝对强势意义上的“自我决定”，弱化

为了弱势意义上的“主观认同”，从而缓和乃至于从根本上消除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立性，得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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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著作出版于２０００年，Ｍｏｙａｒ的著作迟至２０１１年才出版，所以，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在某种程度上“提前”预见

到了 Ｍｏｙａｒ对Ｐａｔｔｅｎ所作的批判，并“提前”作出了弥补。
Ｐａｔｔｅｎ认为，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对于主观自由的定义，忽视 了“个 体 反 思”（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这 一 因 素 的 重 要 性，这 在

某种程度上导致其无法在古代伦理与现 代 伦 理 之 间 作 出 有 效 的 区 分。参 见 Ａｌａｎ　Ｐａｔｔｅ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ｂｙ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Ｍｉｎｄ，２００２，Ｖｏｌ．１１１，Ｎｏ．４４１。不过，值得一提的

是，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在其关于黑格尔的近作中似乎意 识 到 了 这 一 点。通 过 将 黑 格 尔 的 自 由 划 分 为“人 格 自 由”、“道 德

自由”和“社会自由”三个部分，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把“主观自由”视 为“社 会 自 由”的 属 性 之 一，而 将Ｐａｔｔｅｎ等 人 所 强 调 的

“自我反思”因素赋予了“道德自由”。参见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Ｈｅｇ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ｐ．２０４－２２９。



克服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二难选择。也就是说，在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看来，在讨论主观自由概念时，相比主体

对于内容或对象的强势自我决定，黑格尔更加看重主体对于普遍性对象或内容的弱势主观认同，以及

由此主观认同所带来的主客同一。①

问题是，自由主义自由的核心特征恰恰在于排除一切对象，拒绝一切他律，单纯依靠自身，自我立

法自我守法意义上的绝对强势的“自我决定”。“主观认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主体的外观，但

是，就其对主体核心要素所作的大幅度削弱与阉割来讲，其业已不能称为自由主义自由所念兹在兹的

“自我决定”。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笔者认为，虽然在论及主观自由概念时，黑格尔反复提及了“自我决

定”一词，但是他所说的“自我决定”并非康德意义上的排除内外一切干涉，根据无限主观性或实践理

性所施行的自我决定。考虑到黑格尔对于对象在主观自由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的反复强调，似乎

可以认为，黑格尔的“自我决定”一词，更倾向于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所谓的“主观认同”所表达的意义。也就

是说，黑格尔所肯定的，仅只是一种经过阉割的，打了莫大折扣的主观自由。
（三）良心自由与主观自由

为了对黑格尔式主观自由问题———其核心特征不在于自由主义自由所强调的“自我决定”，而在

于主体对于对象的“主观认同”———作一更为形象的说明，这里试以《法哲学原理》“道德”章的“良心自

由”为例，作一例证式说明。
自由主义对“良 心 自 由”（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的 探 讨，以 康 德 最 为 典 型。

在康德看来，不受外在强力压迫，克服内在偏好影响，单纯依据纯形式的实践理性自我立法自我守法

的自主性，亦即根据自身的定言命令决定自身道德行为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良心自由。② 与之相对，
黑格尔对于良心自由，至少就表面来看，是摇摆不定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摆脱了内外因素的不利

影响，纯粹以自身为依归的良心（或称无限主观性）才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唯一基础，“良心表示着主观

自我意识绝对有权知道在自身中和根据它自身什么是权利和义务，并且除了它这样地认识到是善的

以外，对其余一切概不承认”；③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认为，如果把良心仅仅理解为形式、空洞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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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将主观自由理解为主观认同，使得在 黑 格 尔 那 里，主 观 自 由 与 主 体 的 选 择 活 动 无 关，而 仅 仅 表 现 为 主

体对于对象的主观态度。虽然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曾一再强调，将“主观自由”理解为主体对于对象的认同，并不会因此取

消主体的独立性，使其在面对对象时身处完全的从属性地位。因为主体所认同的并非不加拣 择 的 随 便 哪 一 种 对

象，而是特指理性的社会秩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这 样 的 对 象。或 者 说 在 主 观 自 由 中 构 成 主 体 对 象，获 得 主 体

肯定的只能是理性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尽管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附加了这样 一 个 限 定 条 件，但 其 对 主 观 自 由 的 理 解

还是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为了实现主体与对象的同一，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主体放弃自身的

独立性与自主性，转而完全以对象作为自身依归的标准。而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基于理性对象对于自身立场所作的辩解，
虽然在部分程度上能够回应Ｐａｔｔｅｎ对于其忽视个体反思因素的批判，但却无法对抗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对于这种主观认

同立场的整体性批判。具体而言，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的批判分为两个方面：１．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认为，黑格尔并未明确指出主体

无条件服从和认同的社 会 秩 序 是 理 性 的，在 大 部 分 情 况 下 黑 格 尔 所 要 求 于 主 体 的 只 是 无 条 件 的 服 从 和 认 同，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对理性对象的辩护缺乏相应文献依据；２．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指出，即便某一社会秩序是理性的，其亦无权利要

求个体的无条件服从与认同，因为这一要求与自由主义对自我决定式个体的描述是相矛盾的。换句话说，在Ｔｕ－
ｇｅｎｄｈａｔ看来，不论黑格尔所构想的对象是怎样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法律和制度，亦不能够要求主体对其作完全

的肯定与认同，否则黑格尔就无法为个 体 的 独 立 性 留 出 地 盘，而 主 体 的 独 立 性 正 是 自 由 主 义 的 精 义 所 在。参 见

Ｅｒｎｓｔ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ｕｌ　Ｓｔｅｒ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ｐｐ．３１９－３２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引证康德时所依据的是传统的解读范式。即在这种范式看来，排除一切内容的纯形式的实

践理性业已构成了康德式自由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这一传统解读，显然不能得到诸如Ｓｅｄｇｗｉｃｋ等康德学者的

完全认同。因为Ｓｅｄｇｗｉｃｋ认为，康德式自由要能够实现，光有纯形式的主体是不够的，其同样需要将具体内容纳

入考虑。参见Ｓａｌｌｙ　Ｓｅｄｇｗｉｃｋ，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Ｈｅｇｅｌ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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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考虑构成良心之 内 容 的 对 象 因 素，那 么 就 无 异 于 将 道 德 等 同 于 单 纯 的“主 观 确 信”（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Ｇｅｗｉｓｓｈｅ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赋予良心为非作歹的权利。为了保证形式良心的真理性，良心在

选择时必须以对象为依归。“良心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就是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的

东西，道德和恶两者都在独立存在以及独立知道和决定的自我确信中有其共同根源”。① 根据黑格尔

对于良心在道德行为中的这样两种看似截然矛盾作用的论述，即其既认可良心相对于对象的优先性，
又认可对象相对于良心的优先性，这里有理由认为，黑格尔在此处所陷入的，正是前述反复论及的主

体与对象之间的优先性难题。
为了避开这一难 题，黑 格 尔 选 择 在“真 实 良 心”（ｗａｈｒｅｓ　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ｔｒｕ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和“形 式 良

心”（ｆｏｒｍａｌｅｓ　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之 间 作 出 区 分。即 在 黑 格 尔 看 来，一 方 面，与 外 在 对 象

（或客观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发生对立与冲突的只能是“形式良心”或“个体良心”，根据这种良心的自

我决定所作出的行为的有效性是应当存疑的，“特定个人的良心是否符合良心的这一理念，或良心所

认为或称为善的东西是否确实是善的，只有根据它所企求实现的那善的东西的内容来认识”。② 另一

方面，与“形式良心”不同，“真实良心”在进行自我决定时，必然总能够与外在对象之间实现完全的同

一，即总是选择客观的规定和义务作为自我的道德内容。“真实的良心是希求自在自为地善的东西的

心境，所以它具有固定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它说来是自为的客观规定和义务”。③

不过，即使从康德立场后退一步，承认黑格尔关于形式良心或个体良心的批判是有道理的。毕竟

形式良心所诉诸的主观确信只是个体的一种纯粹内在体验，其在理论上有可能与普遍的道德规则之

间发生冲突，这使得单纯依靠形式良心的道德行为，有可能偏离善的轨道，而为非作歹。但即便如此，
黑格尔仍需回答，使得真实良心优越于形式良心，充当真实良心之内容或对象的“善”（或者说“客观规

定和义务”）是如何得以确立的？黑格尔回答说，真实良心的内容是善的理念，是绝对普遍的善，或者

说是“客观真理”。这一说法在口气上特别类似于柏拉图，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因为只要在对象方面诉诸永真的“善的理念”或“绝对精神”，在理论上就可以对真实良心的优势作出

解释。但是黑格尔并不就此止步，他超越柏拉图更进一步，将“善的理念”等同于现实共同体中的规

范、义务和法律，断言良心自由或道德行为便是主体对这些义务和法律的主观认同与自觉遵守，同时

认为所有这些义务和法律对于主体来讲，都不是外在强加的，而完全是主体“自我决定”的结果，这就

是不太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步骤了。而要想对黑格尔这样一种良心自由作出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诉

诸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解读方案，即将黑格尔的良心理解为弱势意义上“主观态度”或“主观认同”，而非强

势意义上的自我决定。只有这样一种良心才能克服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二难，即一方面以对象为自身

的依归，另一方面同时认为对象是自我决定的结果。
简言之，黑格尔关于良心自由的这一论证过程，以康德式意志的自我决定为开端，以共同体主义

所强调的对于现存义务和法律的主观认同为终结。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我决定”逐步被弱化为，或

者说替换为共同体主义意义上的“主观认同”。

四、主观自由概念不能为主体划定绝对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式自由的一个特征在于强调主体不受外在权威干涉、摆脱内在偏好影响，单

纯依靠自身意志的“自我决定”，其另一个特征在于划定一个绝对不容干涉的“私人领域”。如果说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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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式主观自由，由于对“主观认同”的过分关注而相对弱化了“自我决定”，因而不具备自由主义自由

的第一个特征，那么，能否坚持认为，即使黑格式主观自由不能被称为“自我决定”，其仍然能够为个体

划定绝对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换句话说，黑格尔式主观自由至少在某一方面可以与自由主义的自

由之间划等号。从理论上讲，只有将主观自由理解为自我决定，才有可能拒斥以任何理由所施行的外

在干涉，从而为个体划定绝对不可侵犯的领域。虽然是这样，这里仍然想以私有财产权作一例证，阐

明基于“无限主观性”概念，表现为“主观认同”的主观自由，能否为主体划定一绝对不容侵犯的私人

领域。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抽象法”一章论述了作为主观自由之表现的私有财产权。就其表面来

看，黑格尔在论证私有财产权时，选择了与洛克传统极为近似的进路。洛克认为个体的劳动构成了财

产权的 来 源；与 洛 克 类 似，黑 格 尔 认 为 主 体“人 格 的 定 在”（Ｄａｓｅｉｎ　ｄｅｒ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构成了私有财产权的最佳证明。“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

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

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① 由于这种论证上的相似

性，读者原本似乎有理由期待，只要黑格尔将主体人格视为私有财产权的唯一来源，其在理论上就可

以与洛克一样，将私有财产权理解为一个严格排他的，绝对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②并进而推论出黑

格尔的主观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之间存在较大的重叠之处。
但在对私有财产权随后的论证步骤中，黑格尔渐渐显示出其与洛克的分歧来。这其中的关键在

于，通过严格区分有关财产权的两个概念，即“占有”（Ｂｅｓｉｔｚ，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和“所有”（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ｏｗｎ－
ｅｒｓｈｉｐ），黑格尔为私有财产权引入了“承认”（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这一社会性因素。③ 对于自

由主义财产权理论来讲，个体对无主物的优先占有是所有权的根本前提。但在黑格尔看来，个体的优

先占有只是形成所有权的条件之一，他者的承认方才构成所有权得以确立的实质性条件。占有是纯

粹个体的行为，而所有则必然包含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单纯的不包含他者承认的占有无法上升

为所有权。换句话说，黑格尔认为占有是相对的，只有提高为所有，才是真正的所有权，而占有要想提

高为所有，只有借助他者的承认。“我占有某物，它在无主状态中被我占有因而成为我的所有物，但这

种占有还必须经过承认和设定才能作为我的”。④ 对黑格尔来讲，基于个体人格的对象化所实现的对

物的控制，只能称作“占有”的过程，私有财产权的实现，还需要将这种“占有”进一步上升为“所有”，而
“所有”不单单是个体孤立的行为所能够实现的，它要求个体的占有行为得到他者和共同体的承认。
“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这种我的内部表象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

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通过取得占有，上述意志才获得定在，这一定在包含他者的承认在内”。⑤ 只

有经过承认这一中介环节，占有才能成功上升为所有，而只有达到所有阶段，私有财产权才算得到完

整的实现。
问题在于，黑格尔对于占有和所有所作的区分，其对承认这一社会性因素的引入，使得在他的体

系中，私有财产权无法成为一种绝对不容干涉的排他性私人领域。如果说占有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

·７１１·

陈浩：论共同体包容个体自由之限度———以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概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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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于洛克私有财产权的解读，大体遵照 的 是 以 麦 克 弗 森（Ｃ．Ｂ．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和 施 特 劳 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为 代

表的传统解读框架，而未曾参照邓恩（Ｊｏｈｎ　Ｄｕｎｎ）和塔利（Ｊａｍｅｓ　Ｔｕｌｌｙ）等所代表的剑桥学派解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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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一个例外，他认为早期黑格尔曾经在“占有”和“所有”之间作过明确区分，但到了后期的《法 哲 学 原 理》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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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所有便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社会性行为所包含的他者的承认概念，导致了私有财产权的相对

化。如果说只有得到他者及社会的承认，个体才能拥有私有财产权，那么个体对私有财产权的理解和

处置，必然需要以征得他者和社会的同意与认可为前提，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将私有财产权理解为

绝对排他的私人领域。虽然可以说，藉由对占有和所有的区分，黑格尔为私有财产权提供了一种颇具

新意的社会化解读视角，但这种新意却是以偏离洛克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麦克弗森语）传统，将
私有财产权的根基从个体一面转移到社会一面为代价的。凸显他者和社会承认对于私有财产权能否

成立所具有的意义，等于在理论上接受了社会有权干涉私有财产权的合理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

伤甚至消解私有财产权作为绝对不容侵犯之私人领域的意义。因此，在划定私人领域方面，本文认为

黑格尔的主观自由同样与自由主义的自由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小　结

对于传统自由主义来讲，不论是洛克式消极自由还是康德式积极自由，其核心都在于强调主体不

受干涉的自我决定，因而都是“强势”意义上的自由。与之相对，黑格尔的主观自由虽然在表面上包含

了自我决定这一因素，但在私下里却将这种“自我决定”阉割为完全弱势意义上的“主观认同”。套用

米德（Ｇ．Ｈ．Ｍｅａｄ）的说法，黑格尔在主观自由概念中所构想的“主体”，仅是认同并接受共同体的法

律和规范的“客我”（Ｍｅ），而不是自由主义所最为关注的，能够依据自身的独立反思，对共同体提出质

疑并加以改进的“主我”（Ｉ）。对于主观自由的这样一种理解，使得黑格尔不仅要求主体在客观上服从

并接受共同体的法律和规范，而且更进一步要求主体从主观上认同并肯定共同体的法律和规范，因而

完全背离了自由主义传统高扬主体性，疑惧外在权威，确立个体自主性之优先性的初衷。
自由主义自由要求划定绝对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俾使当个体与共同体的规范和要求发生冲突

时，共同体能够承认，个体中有一部分属性和领地是绝对的、天赋的，不论共同体诉诸怎样的理由，都

不能加以无视和侵犯的。但是，由于黑格尔将承认等社会性因素引入主观自由，导致其只能容忍一种

表现为“主观态度”和“主观认同”之“弱势”意义上的主观自由。这样一种主观自由既无意愿亦无能力

对抗共同体所施行的各种干涉与压迫，因而根本不可能为个体划定绝对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对表现为主体的自我决定，能够为个体划定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之自由

的“过分”执着与亲睐，西方近代文明才得以从所有以共同体为底色的文明中脱颖而出，确立起自身以

个体自由为基调的独特文明形态，并在晚近五百年中独树一帜，长盛不衰。而黑格尔调和主观自由与

客观对象的做法，表面上似乎实现了对现代自由主义和古代共同体主义的兼收并蓄，但在实质上却违

背了启蒙以来强调个体自由之绝对优先性的主导精神，背离了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初衷。更进一步

讲，黑格尔在主观自由问题上综合现代自由主义与古代共同体主义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同样攸

关于我们的当下选择。即如果我们看重的是主体的自我决定，并且认为只有培育出这样的主体才能

促成我们社会的转型，那么，我们只能义无反顾地仅仅钟情于她，同时毫无保留地放弃我们对各类名

目的共同体，以及其所代表的一系列“正面”价值的过分热衷。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是两种截然对

立的一神教，而在真正的一神教面前，不容许三心二意。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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